附件1：
[bookmark: 量化指标]困难减免具体量化指标参数
	定量指标
	　
	审批标准

	序号
	指标名称
	计算公式
	指标内容
	分值
	一、按定量评价得分数初步确定减免税额。
二、纳税人在筹建期间暂无收入或者当年实际经营月份不足12个月的，因无法运用本办法进行具体量化计分，只能参考相应指标酌情给予减免。
三、流转税、所得税实行核定征收的，原则上不予减免。
四、减免税额不超过企业申请减免数额，超出县（市）区局审批权限的，必须上报有权审批机关。
五、具体量化指标考量不包括停产、停业的特困企业。
六、“年末欠税”、“年应纳税额”是指所申报减免的税种。

	1
	年亏损率
	年度利润总额/年收入总额*100%
	20%以上
	　
	

	
	
	
	10%—20%
	　
	

	
	
	
	2%—10%
	　
	

	
	
	
	2%以下
	　
	

	2
	资产负债率
	年末负债总额/资产总额*100%
	80%以上
	　
	

	
	
	
	60%-80%
	　
	

	
	
	
	60%以下
	　
	

	3
	欠税率
	年末欠税/年应纳税额*100%
	无欠税的
	　
	

	
	
	
	50%以内
	　
	

	
	
	
	50%-100%
	　
	

	4
	年税收贡献率
	年入库税费额/年收入总额*100%
	    %以上
	　
	

	
	
	
	    %至    %
	　
	

	
	
	
	    %至    %
	　
	

	
	
	
	    %以下
	　
	

	
	
	
	年内有收入而无纳税的
	　
	

	5
	期末货币资金净额缴纳欠税能力
	期末货币资金净额/期末欠税
	    倍以下
	　
	

	
	
	
	     倍至    倍
	　
	

	
	
	
	    倍以上
	　
	

	6
	产业政策
	　
	对于公益性、基础性、节能降耗行业
	　
	

	
	
	
	一般性行业
	　
	

	
	
	
	重污染、高能耗行业
	　
	

	7
	生产经营异常
	　
	遭受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
	　
	

	
	
	
	受市场因素影响
	　
	

	
	
	
	因经营管理失策
	　
	

	8
	平均工资水平
	　
	平均工资低于当地统计部门公布的上年在岗平均工资
	　
	

	
	
	
	平均工资高于当地统计部门公布的上年在岗平均工资
	　
	


　　

